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 2019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 2019 年

度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600 万元。 

2、公司于 2018 年 8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拟开展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

公司开展《首创-华通热力居民供暖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就资产证

券化项目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及回售和赎回安排，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创担保”）作为担保人为公司上述差额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8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鉴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为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差额支付承诺的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此公司同意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担

保金额为 20,000万元。2019年度，上述对外担保仍处于担保期内。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合计担保额度为 20,600万元，其中对外担保

额度为 20,000万元，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00万元。 

上述担保，公司均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除以上担保外，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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